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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决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属于业主共有。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住宅物业、
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第二款规定“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
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
，不得挪作他用。”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有权对
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但不得执行他人财产。

本案中，
如果301账户内资金属于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
该资金不属于被执行人所有，不得作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2、案例情况

审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9）最高法执监322号

裁判日期：2019年12月31日

申诉人（申请执行人）：赵万举

被执行人（复议申请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种畜场

被执行人：齐齐哈尔市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案件背景

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农垦中院）在办理赵万举申请执行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种畜场（以下简称种畜场）、齐齐哈尔市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
黑81执46号之一、之二执行裁定，分别冻结了种畜场在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
尔铁东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铁东支行）开设的090XX948（以下简称94
8号）和090XX301（以下简称301号）账户内的存款5678283.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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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种畜场逃避债务逍遥法外

最高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与黑龙江高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并且另查明：

赵万举与张海燕、尹玉平、五洲公司、种畜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农垦中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4）垦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确定：

一、被告种畜场给付原告赵万举涉案已完成工程劳务费3854223.58元及利
息1078877.39元（自2012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其余利息自2017年10月1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被告种畜场给付原告赵万举租赁涉案已完工程塔吊、钢管及看护设备等
损失共计660925元；三、被告张海燕、尹玉平及五洲公司不承担案涉已完
工程劳务费及损失的给付责任；

四、驳回原告赵万举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项合计5594025.97元，
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履行完毕。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205元，原告赵万举负
担47947元，被告种畜场负担44258元。鉴定费44000元，其中被告种畜场
负担40000元，其余4000元由被告五洲公司负担。后种畜场不服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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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黑龙江高院。黑龙江高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8）黑民终18
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维修资金具有专款专用性质，且资金不属于被执行人所有，不得作为被执行人的责
任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实践中具有较大争议的主要是第二类
情形，即维修资金能否成为业主委员会承担责任的执行财产。

一种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更不具有独立的财产，
且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其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全体业
主承担。因此，维修资金可以作为业主委员会的责任财产，法院亦可将维修资金
作为业主委员会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业主委员会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更不具有独立的
财产，但这不能作为业主委员会侵害全体业主利益的理由。维修资金专款专用，
且无论是《民法典》还是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均对维修资金的使用作出了明确的
使用流程，即需经过业主表决后才能动用。如业主委员会使用维修资金的行为经
过了业主表决，则将其作为民事责任的责任财产予以执行并无不妥；但业主委员
会承担的责任超出了业主的表决范围或未经过业主的表决，将维修资金作为业主
委员会承担责任的财产则有侵害全体业主共同利益之嫌，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不
应将维修资金作为业主委员会的责任财产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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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观点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制度未对业主委员会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明确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一书中曾明确指出：“维修资金应当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
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特别是建筑物本身的修缮，不得挪作他用，特别
是不能用作业主委员会承担责任的财产。”该条似乎可以作为今后处理类似问题
的依据之一。

其次，农垦中院直接执行维修资金的理由是否正确。

农垦中院认为：并没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及单位缴
纳社保资金的账户法院不得冻结，种畜场主张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法院不得冻结其账户，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既不是法律
也不是司法解释，所以该院冻结种畜场在工商银行铁东支行948号和301号两个
账户的行为，并无不当。实践中，已经有多数基层法院执行维修资金的案例，大
多数基层法院的理由与农垦中院类似：即“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执行维修
资金，但法律也没有禁止执行维修资金”。此类理由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公法领
域应当秉持“法无规定即禁止”的基本原则，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应当
理解为禁止性行为。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农垦中院“农垦中院（2018）
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的原因。

最后，本案中的301账户是否是维修资金账户是本案审理的关键之一。与维修资
金行政代管机构统一开设维修资金专户的全国普遍作法不同，本案中的301账户
系由单位自行设立，自行用于维
修资金的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该账户是否构成维修资金账户，需要“对收款收据、账
户的资金来源和支出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最后综合判断账户性质。

将来，如全国开始推广维修资金自管模式，对于业主大会自管的维修资金账户是
否具有“维修资金账户”性质，似乎也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予以综合判
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今后如全面推广自管模式，相关管理部门也可以参考最
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从账户的开户、财务管理、票据管理等方面，加强自管账户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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